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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恢 復 二 讀 辯 論 《 2012 年 立 法 會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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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 （ 五 月 二 日 ） 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恢 復 二 讀 辯 論《 2012 年 立 法 會 (修 訂 )

條 例 草 案 》。  

該 法 案 旨 在 修 訂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，以 限 制 辭 職 議 員 參 與 在 辭 職 後 六

個 月 內 在 同 屆 立 法 會 任 期 內 舉 行 的 補 選 。 有 關 法 案 若 獲 議 員 支 持 及 通

過 二 讀 ， 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並 進 行 三 讀 。  

此 外 ，《 2012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 將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作 首

讀 及 二 讀 。 有 關 的 二 讀 辯 論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
在 議 案 方 面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將 根 據 《 法 律 援 助 條 例 》 動 議 一 項

擬 議 決 議 案 ， 議 決 修 訂 《 法 律 援 助 條 例 》 (第 91 章 )。  

李 卓 人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六 四 事 件 的 議 案。內 容 為：「 本 會 呼 籲 ：

毋 忘 六 四 事 件 ， 平 反 八 九 民 運 。 」  

黃 毓 民 議 員 將 就 李 卓 人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劉 健 儀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積 極 研 究 成 立 中 產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議

案 。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環 球 及 本 港 的 經 濟 仍 面 臨 着 極 不 明 朗 的 風 險 ， 而 中

產 人 士 受 到 本 港 產 業 發 展 單 一 化 等 問 題 困 擾 ， 在 事 業 發 展 上 又 遇 上 不

少 瓶 頸，以 至 在 醫 療、教 育、稅 務 及 住 屋 等 方 面 亦 擔 負 着 沉 重 的 壓 力 ；

一 個 機 構 最 新 的 統 計 顯 示 ， 尋 求 輔 導 的 中 產 人 士 較 年 多 前 上 升 約 三

成 ， 甚 至 有 人 形 容 自 己 為 窮 中 產 ， 可 見 中 產 階 層 的 困 境 備 受 忽 略 ； 就

此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積 極 研 究 成 立 中 產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全 面 檢 討 與 中 產 階

層 相 關 的 政 策 措 施 ， 並 針 對 性 地 提 出 具 體 而 全 面 的 應 對 策 略 ， 以 協 助

中 產 家 庭 減 輕 負 擔 及 促 進 個 人 事 業 發 展 ， 從 而 提 升 整 體 社 會 向 上 流 動

的 動 力 ； 有 關 措 施 應 包 括 ﹕   



事 業 發 展  -  

(一 )  多 管 齊 下 促 進 本 港 的 產 業 多 元 化 發 展， 從 而 增 加 更 多 不 同 行 業

和 專 業 的 中 、 高 層 職 位 ， 以 至 創 業 機 會 ；   

 

(二 )  進 一 步 加 強 區 域 經 濟 發 展， 形 成 與 內 地 等 不 同 地 區 的 經 濟 發 展

圈 ， 讓 中 產 專 業 人 士 在 事 業 上 有 更 多 更 好 的 發 展 機 會 ；   

 

住 屋 困 難  -  

(三 ) 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以 紓 緩 樓 價 ， 並 多 推 實 而 不 華 的 中 小 型 住 宅 單

位 ， 包 括 只 供 首 次 置 業 港 人 購 買 的 限 呎 盤 ， 以 減 輕 邊 緣 中 產 人 士 置 業

之 苦 ；   

 

(四 )  放 寬 居 屋 第 二 市 場 購 買 資 格 ， 讓 符 合 白 表 申 請 資 格 者 亦 可 選

購 ；   

 

(五 )  為 邊 緣 中 產 人 士 設 立 租 金 免 稅 額 ；   

 

(六 )  進 一 步 延 長 居 所 貸 款 利 息 扣 稅 享 用 期 ；   

 

稅 務 負 擔  -  

(七 )  調 減 薪 俸 稅 ， 特 別 要 擴 闊 薪 俸 稅 稅 階 和 調 低 邊 際 稅 率 ， 以 着 力

減 輕 邊 緣 中 產 人 士 的 負 擔 ；   

 

(八 )  放 寬 供 養 父 母 或 供 養 祖 父 母 或 外 祖 父 母 免 稅 額 的 限 制， 由 須 居

於 同 一 單 位 內 ， 放 寬 至 居 於 同 一 屋 苑 亦 符 合 資 格 ；   

 

教 育 及 個 人 進 修  -  

(九 )  全 面 撤 銷 幼 稚 園 學 券 限 制 ， 以 減 低 中 產 家 庭 的 子 女 教 育 開 支 ；  

 

(十 )  設 立 子 女 教 育 免 稅 額 ， 供 中 產 減 輕 子 女 教 育 開 支 ；   

 

(十 一 ) 大 幅 提 高 薪 俸 稅 個 人 進 修 開 支 扣 除 額 及 持 續 進 修 基 金 受 惠 金

額 ；   

 

醫 療  -  



(十 二 ) 盡 快 妥 善 處 理 '雙 非 孕 婦 '問 題，並 保 證 本 地 孕 婦 在 公 私 營 醫 院 皆

有 優 先 產 子 權 ；   

 

(十 三 ) 提 供 醫 療 保 險 供 款 扣 稅 額 ；   

 

(十 四 ) 提 供 健 康 檢 查 扣 稅 額 ， 以 鼓 勵 市 民 定 期 進 行 檢 查 ； 及   

 

法 律 援 助  -  

(十 五 ) 進 一 步 降 低 法 律 援 助 輔 助 計 劃 的 門 檻， 協 助 更 多 有 需 要 的 中 產

階 層 以 法 律 保 障 自 己 的 應 有 權 益 。   

梁 家 傑 議 員 將 就 劉 健 儀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而 李 慧 琼 議 員 將

就 梁 家 傑 議 員 的 修 正 案 提 出 修 正 案 。  

張 學 明 議 員 將 根 據 《 議 事 規 則 》 第 16（ 4） 條 動 議 立 法 會 休 會 待 續

議 案 。 內 容 為 ：「 本 會 現 即 休 會 待 續 ， 以 就 下 述 事 項 進 行 辯 論 ： 香 港 鐵

路 有 限 公 司 宣 布 按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上 調 車 費 5.4%對 市 民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票

價 調 整 機 制 、 車 票 優 惠 措 施 和 政 府 的 應 對 安 排 。 」  

議 員 亦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 六 項 要 求 當

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立 法 會 網 頁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索 取 上 述 會

議 的 議 程 。 謹 請 注 意 ， 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 ，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網

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 ； 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

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網 上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二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
